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 

文/朱秀茹 康建英 

   从我国国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因此,看社会是否和谐,首先就要
看构建和谐社会的人口主体农民的积极性是不是得到了充分调动,农民的生活是不是得到了极大改
善,农民工的权益是不是得到了有力保护.但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还不高,农民还处于弱势地位,农民
的权益还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这有利于保障
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
决,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农民权益的保障关系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的发展目标,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农民问
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农民问题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
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时期,邓小平也强调,把权力下放给农民,
下放给基层就是最大的民主.在新时期,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又多次指出,农业兴万业兴,农村稳天下
稳,农民富则国家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问题首推其权益保障问题,只有农民权益得到充分的保
障,农村和农业发展等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权益问题,是一个影响党和政
府与人民关系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我
国农民权益受损状况十分突出.尤其是进入在90年代后,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级政府为了
获得城市化的资源,不断地加重农民负担,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
政府对农民土地资源所进行的掠夺性开发,危及到了农民的生存,也极大地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正
因为如此,近几年理论界主要关心的焦点从农民负担转到农民权益上来具有必然性.“三农”问题之
所以解决不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权益仍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必须下决心保障农民
工的权益,把计划经济体制加给农民的枷锁去除掉,给他们平等的国民待遇.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更
大的市场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农民只有感受到自身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自身与其他社会主体
的地位平等时,农民才能够实现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我国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的现状 
   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 
   城市农民工由于其身份长期得不到改变,没有城市户口,因而在劳动就业时,只能无奈地进人收
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差的次属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法》虽然规定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每周最
长的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但是很多用人单位完全无视这一点,擅自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天长
达 10个小时以上.并且劳动强度很大,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极大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一些雇佣
农民工的单位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简陋,甚至根本没有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经常发生劳动安全事故,对
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工资待遇低、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情况严重 
   福建、广东、浙江都是民营经济起步比较早的省份,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和物价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民工的薪酬水平没能得到同步地推进,与民工希望工资不断上涨的
预期相违背.更为严重的是,不少企业仍然存在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不少在东部城市务工的农民
工反映,所在城市虽然企业众多,但普遍存在以下现象:进厂就扣押身份证和一个月以上的工资,如果
对工作不满意,也难于离职.此外,工作时间长,没有休息日,许多企业的工人加班领不到加班费,每月
工资仅几百元,且只是先发生活费,其余的到年终才结算。 
   3、生产生活无保障 
. 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 五大保险,农民工则不享受任何保险待遇,中
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
31.8%和5%.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给当前和未来的工作、生活、社会稳定都留下了较大
的隐患.农民工在城市无论奉献了多少年,终归是农民,难于真正融入城市。 
   三、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 
   1、二元户籍制度 
   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
农业户口两类,实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许多问题由此衍生出来.该制度使



 

得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与歧视.这
一制度也是造成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二元户籍制度赋予了每个人以户籍身份,而且几
乎不能改变.虽然这几年户籍制度有了一定的松懈，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到城市后
仍然受到“名亡实存”的户籍制度的阻碍而无法融入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内,不得不在体制外生
存。 
   2、歧视性就业制度 
   农民工在城市或流入地的职业身份,是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在户籍制度和与户籍相连
的就业制度作用下,城市管理部门制定了对于职业进入的种种限制,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比城市
居民低的现实,使农民工被排斥到了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成为城市
社会的底层,而且“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近年来,随着城市下岗工人的增多,城市就业压力加
大,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出于保护本地人就业的考虑,严格限制或不允许农民工进入某些行业和
工种。 
   3、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现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只考虑城市职工,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 
五大保险,农民工则不享受任何保险待遇,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加之城乡劳动力资源过剩,竞
争十分激烈,大多数农民工缺乏竞争优势.极少用工单位会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甚至连保障人的
生命健康的工伤保险也常常被忽略.一旦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遭遇风险与困难时,没有相应的社
会保障体系为他们提供援助和保护。 
   4、不完善的公众利益诉求机制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们具有恢复国民待遇的强烈诉求.但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低,身份
上的错位,使他们基本上是各自为“工”,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式组织依托,使他们缺乏利益表
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借助组织、集体的力量去解决问题.一方面,一
些企业尤其是一些非公企业没有建立能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工会;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法律诉讼制
度,他们难以承受目前的诉讼成本与风险.在资源匮乏,缺乏合法、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下,农
民工等弱势利益群体不得不采用如静坐、集体上访等施压性集体行动,甚至被迫采用“自焚讨
薪”、“跳楼讨薪”、“爬塔吊讨薪”等等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我国的公众利益诉求机制
在合法性、公开性和透明性上还有待发展,否则将很难解决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问题,不利于和谐
社会的构建。 
   四、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化建设 
   1、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法律体系,保障农民的各项权益,增进农民的福利 
   中央党校张富良博士指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涉及到平等权、政治权利的自由
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的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获得救济的权利等方面.从根本上
来说,应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到实处,落到每一个农民头上.此外,农民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最需
要法律的保护,更希望得到政府的倾向性政策支持.给予农民以特殊保护,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农村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制度、农民法律援助制度,并使相应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具体
化、条文化,增强可操作性,加强立法到执法的各个环节,使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依法予以保
护。 
   2、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指出,继续深化改革,将计划经济加在农民身上的条条框框改革掉,如
户口问题、土地税收问题、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将农民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把现有的宪法、劳
动法、教育法等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农民身上,确保农民不被歧视、不打折扣地拥有平等权、劳动
权、教育权,使得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
权.现代社会不缺乏劳动生产能力,而是劳动需求与生产过剩的问题,生产容易消费难的问题,大量的
农村劳动力闲置的现实问题,因此,农民需要第三次解放.所以,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力,放开农村第三
产业,扩大农民的劳动空间,使农民有自主择业的权利,使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成为大势所趋。 
   3、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权益保障喊了多年,为什么没有转变?根本在于制度没变 
制度如何定,取决于农民参与性程度.在制度上应将农民组织化程度提上日程,这是不同利益集团协
商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徐增阳博士认为,仅凭党和政府官员个人的良心将制度建好是不可能的,没
有激烈的谈判、协商是不会成功的,否则,不同家庭尤其是势力弱小者的利益不能保障.只有充分参
与制度的出台,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农民只有提高其参与度,才能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另一
方面,农民要加强对自己的改造,从传统小生产者变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要在社会发展中找到合适
的角色和地位,培养农民自己的力量来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博弈,更应认识到自己的基本权利,
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经济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建立农会等政治组织来表达和
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单位：朱秀茹/河北师大职技校区基础部 康建英/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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